
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拟讨论审议的关于《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》的

议案及相关资料已提前提交我们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和研究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

场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.本次转让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通过本次股权转让，公司可以收回前期投入

的资金，集中优势资源用于主业发展，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，降低经营风险，

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2.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会计师、资产评估师与公司、新

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除业务关系外，无其他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

或冲突，具有独立性。 

3.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，由双方在公平、自

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，股权转让价格公允、合理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的利益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将《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》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七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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